
关于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22年度飞驰-林语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注册/发行文件引用贵司专业报告的确认函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我行作为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22年度飞驰-林语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项目的主承销商，在该项目注册/发行文件书中引用了贵司出具的专业报告及专项意见。具体引用的内容如下：

一、《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22年度飞驰-林语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发行协议》（以下简称“定向发行协议”）附件一：信息披露文件“第六章 基础资产、投资标的、项目公司、物业资产及现金流预测分析6.4.3物业资产的评估价值”：

6.4.3物业资产的评估价值
租赁住房资产价值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予以评估，并出具《北京市大兴区德祥路15、17号院熙悦林语项目部分自持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简称“估价报告”），根据估价报告：
（一）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大不动产权第0013182号等14本]、《面积明细清单》上载明的为依据；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00136、000013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大不动产权第0013182号等14本]、《面积明细清单》上载明的为依据，按其建筑面积占估价对象所属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计算得出。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未定事项假设
无。
2.背离事实假设
无。
3.不相一致假设
无
4.依据不足假设
（1）根据《估价委托书》，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1年9月3日。评估专业人员于2021年4月28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估价对象为现房，住宅用房正在进行户内装修。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于本次价值时点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日的实物状况无明显变化。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在《估价委托书》约定的价值时点的实物状况以估价委托人介绍的情况为依据设定。
（2）截至估价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00136、000013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大不动产权第0013182号等14本]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00136、000013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大不动产权第0013182号等14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三）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德祥路15、17号院熙悦林语项目部分自持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四）价值时点
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1年9月3日。
（五）估价方法的选用
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德祥路15、17号院，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估价对象全部为自持用房，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比较法进行测算。
	否

	收益法-现金流量折现法
	估价对象为自持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为经营性物业，可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能够反映估价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周边无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估价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
	是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
（六）估价结果
由于估价对象为集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的住宅项目，现金流量折现法更能体现房地产整体运营的一致性及房地产市场价值，结合本次估价目的，本次评估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为最主要的估价方法。故，本次评估取成本法为40%，现金流量折现法为60%。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下表。
	估价方法
物业资产及结果
	成本法
	现金流量折现法

	测算结果
	总价
	586432
	397317

	
	单价
	43788
	29667

	评估价值（设定完成装修后的价值）
	总价
	472963

	
	单价
	35315

	房地产价值（扣除后续装修费用）
	总价
	46283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二、《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22年度飞驰-林语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发行协议》（以下简称“定向发行协议”）附件一：信息披露文件“第六章 基础资产、投资标的、项目公司、物业资产及现金流预测分析6.5.1现金流预测分析 1.租赁住房资产运营收入”：
6.5基础资产现金流预测分析、压力测试情况
6.5.1现金流预测分析
1.租赁住房资产运营收入
根据《现金流预测报告》，康正评估确定物业资产住宅用房起始租金水平平均为3.7元/天/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租金在1元/天/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租金在300元/月/个。
关于租金增长率，康正评估确定物业资产未来住宅用房租金水平增长率：2023年为5.00%，2024～2028年为3.00%，2029~2036年为2%；物业资产地下仓储用房、地下车库用房租金增长率：2023～2031年为2.00%，2032～2036年为1.00%。
关于空置率，康正评估确定物业资产未来住宅用房空置率:2022年为30.00%，2023年为20.00%，2024年为10.00%，2025～2036年为5.00%；物业资产地下仓储和地下车库空置率：2022年60.00%，2023～2036年为50.00%。
根据《关于承担住房租赁企业运营成本的承诺函》，项目运营成本包括管理费、宣传费、保险费、维修维护费及税费等，由首开股份按100%比例全部承担，和信金泰无需承担经营成本及税费等。
现金流预测结果如下：
	物业资产预测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租赁收入
	净收入

	2022年
	9,800.96
	9,800.96

	2023年
	11,793.12
	11,793.12

	2024年
	13,635.60
	13,635.60

	2025年
	14,803.64
	14,803.64

	2026年
	15,230.68
	15,230.68

	2027年
	15,692.84
	15,692.84

	2028年
	16,155.44
	16,155.44

	2029年
	16,477.64
	16,477.64

	2030年
	16,799.84
	16,799.84

	2031年
	17,122.00
	17,122.00

	2032年
	17,476.44
	17,476.44

	2033年
	17,830.88
	17,830.88

	2034年
	18,185.32
	18,185.32

	2035年
	18,539.72
	18,539.72

	2036年
	18,894.16
	18,894.16

	合计
	238,438.28
	238,438.28

	数据来源：根据《现金流预测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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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相关材料一并请贵司审阅，请贵司对以上引用予以确认。如有异议，请及时告知我行。感谢贵司大力支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
 年  月  日



关于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22年度飞驰-林语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注册/发行文件引用贵司专业报告的确认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行《关于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22年度飞驰-林语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注册/发行文件引用贵司专业报告的确认函》已收悉。
经审阅，我司确认注册/发行文件中贵行引用我司专业报告及专项意见的内容与我司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并对注册/发行文件引用的内容无异议。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